
附 保 修 卡

使 用 说 明 书
全新一代科技眼贴
Y J M D 0 N - C P

保 管 用

　 使 用前，请 仔 细阅读“安全 注意事项 ”（P.3～P.11）。
　 为确保 正确、安全 使 用，请 仔 细阅读 使 用说明书。
　阅读 后，请务 必 保 管在能 够随时取阅的场所。
　 将本 产品转让 他人时，请务 必附带使 用说明书。

非常感谢您购买雅萌产品。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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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1

涂抹眼精华

长按开机/加档键一
秒以上。

开机/加档键朝
上方向，

将控制器安装于
科技眼贴上。

短按开机/加档键，
调高档位；

短按关机/减档键，
调低档位。

约10分钟后电源
自动关闭。

2 3 4 5 6

贴上科技
眼贴

开 机 安 装 控 制 器 选择EMS档
位

关 机

肌电 眼 精 华

高光 眼 精 华

高光眼精华涂抹于
眼周，

肌电眼精华涂抹于
外眼角至眉弓。

分别将科技眼贴L、
科技眼贴R

如图所示贴于眼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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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注 意 事 项

各 部 位 的 名 称 及 功 能

使 用 前

使 用 方 法

使 用 后

P 3

P 1 2

P 1 4

P 1 5

P 1 9

P 2 1

P 2 1

P 2 3

P 2 6

P 2 7

须 知

● 疑 似 故 障

● 常 见 问 题

● 产 品 规 格

售 后 服 务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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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谓 财 务 受 损 ，是 指 涉 及 房 屋 、家 具 以 及 家 禽 、宠 物 的 损 害 。

危 险 不 正当使 用本 产品 会 导 致 严 重 伤亡 事 故 。

警 告 不 正 当 使 用 本 产 品 可 能 会 导 致 严 重 伤 亡 事
故 。

注 意 不 正 当 使 用 本 产 品 可 能 会 导 致 人 身 伤 害 或
引起 财 物 受 损 。

表 示 禁 止的 事 项 。

表 示 务 必 遵 守的 事 项 。

表 示 务 必 注 意的 事 项 。

关 于 注 意 事 项 关 于 标 识 符 号

安全注意事项
使 用前，请 仔 细阅读“安 全 注 意 事 项 ”。
请 按 照 规 定 步 骤 合 理 使 用。
发 生 异常时，请 立 即 停 止 使 用。
如 果 在 故 障 状 态 下 使 用，可 能 会 对 身 体 产 生 不良 影 响，请 务 必 注 意 。
此 处 的 注 意 事 项 写明了与安 全 有 关 的重 要内容，请 务 必 遵 守 。
为表 明 危 害 及 损 害的 大 小 和紧 迫 程 度，将因误 操 作 而 发 生的 状 况 分 为“ 危险 ”、“ 警 告 ”、“ 注 意 ”。

仅
限
平
台
审
核
备
案
使
用
，
有
效
期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仅
限
平
台
审
核
备
案
使
用
，
有
效
期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仅
限
平
台
审
核
备
案
使
用
，
有
效
期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仅
限
平
台
审
核
备
案
使
用
，
有
效
期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仅
限
平
台
审
核
备
案
使
用
，
有
效
期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仅
限
平
台
审
核
备
案
使
用
，
有
效
期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4

使
用
前

危 险（ 关 于 使 用 和 保 管 ）

具有以下情况人 群，请 勿使 用。
容易引起事故或导致 皮肤、乃至身体问题。
・心 脏 疾 病 患 者 、心 脏 功能 障 碍 或 者 具 有 功能 障 碍 倾向的患 者 、无 法 表 达自己 意识的 人 群 、无 法 感
知温度以 及刺激的人 群  
・具有自身免疫 性疾 病患者
以下人 群请慎重，使 用前请咨询专业医师后再 使 用。
・急性病患者  ・传染 病患者  ・恶性肿瘤  ・高血压患者和血液 病患者・发热或 体 温异常者

请 勿长时间连 续 使 用。

以下人员请 勿使 用。
可能会导致医用电子 仪 器 发生故障。
◆ 正在使 用以下医用电子 仪 器 人员
・心 脏 起 搏器 等体内植入式医用电子 仪 器  ・人造心 肺机 等维持生命 用医用电子 仪 器  ・心电图描

写器 等穿戴型医用电子 仪 器 。

警 告（ 关 于 使 用 和 保 管 ）

禁 止
以下情况 及部位请 勿使 用。
容易引起事故或导致 皮肤、乃至身体问题。
・皮肤出现受损、皮 疹、炎症、瘙 痒等异常的部位・酒后人 群  ・头部  ・口腔内、阴部、粘 膜处 等  ・眼

球  ・上眼睑 等眼眶内区域
・喉咙  ・凸起的痣・病毒 性疣・骨折部位
・接受美容外 科手术 仍在恢复期的部位（如出血、肿胀、结痂等）

会造 成受伤或故障。
勿将控制器置于水中。

禁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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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告（ 关 于 使 用 和 保 管 ）

可能会引起事故或人 体受伤。

请将主机、电源适配器放置于儿童接触
不到的地方。请勿让儿童单独使用或玩
耍。

使用限制

请 勿 用于 使 用说 明 书 中 注 明以 外 的 用
途 。

可能会引起主机故障或人 体受伤。
禁止用于
其他用途

避免让儿童及残障人士单独 使 用。请勿
让无法表达自己意愿的人士使 用。未成
年人请在征 得监护人同意并在陪同下使
用。

散 发异味 及异常发热时 停止使 用。

可能引起 损 坏或 起火。 散发异味及
异常发热时

禁止使用

请 勿 放 置 于 不 稳 定 的 场 所 。请 勿 跌 落
或 碰撞主机 。

可能会引起主机故障或人 体受伤。 禁止跌落、
碰撞

请 勿拆解、修 理、改造主机 。

可能造 成 触电、人 体受伤或 起火。
维 修 事 宜 请 咨 询 当 地 经 销 商 或 中 国
总 代 理（P.29）。

禁止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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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前

注 意（ 关 于 使 用 和 保 管 ）

禁止
禁止

请 勿在脸 部以 外的部位 使 用。

电 源 开 启的 状 态 下，请 勿 与其 他 美 容 仪 器
或 者电子产品接 触 。
请 勿 与 其 他 的电 器 产 品（ 电 热 毯 、电 暖 桌
等）同时 使 用。

错误 操 作可能会引起主机故障、引发事故 。

请 勿 与 其 他 的电 器 产 品（ 美 容 仪 器 等 ）同
时 使 用，

可能会引起肌肤问题或不当操作。

使用前请确认控制器是否有破裂、变形、
破损、科技眼贴破损等情况，如有以上情
况请勿使用。

否则可能会引起 肌 肤 损 伤等肌 肤问
题、乃至症状恶化。

请 勿在下列情 况下 使 用、保 管或 给主机
充电。

・浴 室、浴 缸、淋 浴 室、洗 漱 台 等 湿 气
较重的场所

・灰尘较多的场所
・阳光直射的场所或室外
・容易倾 斜、震动、被 撞击的场所
・有强电波或 磁 场的场所
・易 燃 性 物 品 附 近（酒 精、稀 释 剂、汽

油、卸甲水 和定型喷 雾 等）
・有油烟、水 蒸 气的场所
・发热 器 具（炉子等）周围等高温场所
・温 度 变 化 较 大 的 场 所（空 调、暖 气 设

备 等的旁边 ）

可能会引起主机故障、引发事故或人
体受伤。

请勿让控制器磁吸部分与金属板等接触，

可能会引起 零 件脱 落或功能受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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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关 于 使 用 和 保 管 ）

禁止

请 勿过 度 使 用。
请 严 格 按 照 操 作 说 明 书 规 定 的 使 用 时
间以 及 使 用频率进 行护理 。

可能会 对身体 产生危害。

请 勿在车辆 行驶 过 程中使 用。

可能会引起事故或人 体受伤。

务必遵守

务必遵守

使 用时，如感 到刺 痛 、可 调 低EMS的 档
位。

请 确 保 肌 肤 和 科 技 眼 贴 间 有 充 足 的 精
华液 等。

水分不足会让 EMS 的传导变差、可能
会导致效果下降以及肌肤问题。

务 必遵守以下事项 。

・请避免 使 用时间超 过设定时间
・请避免与去角质的产品一并使 用
可能会引起主机故障、引发事故、人 体
受伤。

请务 必遵守以下使 用频率。

每 周 2~ 3 次、单次 使 用时间 10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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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前

注 意（ 关 于 使 用 和 保 管 ）

务必遵守

使 用中若感到隐 形眼 镜受到摩 擦时，请
停止 使 用或 摘下隐形眼 镜 后再 使 用。

可能会因 EMS 的刺激，导致 牙齿不
适。

使 用时，请注意肌 肤 是否有异常。
如 若 使 用中 感 到 疼 痛 、疲 劳 或 肌 肤 异
常，请立即停止使 用。

如感觉肌 肤 不适，请 停止 使 用。
次日若 情 况 仍未 好 转，请 咨 询专业医
生。

务必遵守

初次 使 用或 未 适 应之前，请务 必 从1档
开始 使 用。

可能 会导致 事故或受 伤。请务 必 依 据
肌肤状态使用。

正 进 行 牙 齿 治 疗 、或 补 过 牙 的 人 士 ，
请调低 档位 使 用。

务 必遵守使 用时的环境温度。

本 产品推荐使 用环境温度为 10℃
~ 35℃ 。可能会引起 故障或 破 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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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告（ 关 于 电 源 ）

请 勿损 坏、加工、用力弯折、过 度 捆扎
USB电 源 线或 在USB电 源 线 上 放 置重
物。

充电 时 请 勿 让 U S B电 源 线 沾 水 、浸 水
或水 洗 。

会引起主机故障、短路、触电或 起火等。 禁止沾水禁止粗
暴使用可能引起 触电或 起火。

移 动 、拿 起 控 制 器 时，请 勿 拉 扯 U S B
电源线 。

禁止拉扯
充电线

可 能 引 起 接 触 不 良、短 路 、触 电、起
火 等。

U S B电 源 线 有 破 损 或 松 动 时，请 停 止
使 用。

禁止使用
已破损
充电线

会引起短路、触电、起火等。
维 修 事 宜 请 咨 询 当 地 经 销 商 或 中 国
总 代 理（P.29）。

不 使 用或进 行主机 保 养时，请务 必关闭
电 源 。同时，请 从电 源 插 座 上 拔出插 头
，从控制器上拔出USB电源线  。

会引起短路、触电、起火。

拔出USB电 源 线时，请务必手持插头前
端拔出（不接触金属部位）。另外，请 勿
用沾湿的双手进 行操 作。

拔下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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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前

务必遵守

警 告（ 关 于 电 源 ）

可能会引起主机故障、触电、起火。

务必遵守

可 能 会 引 起 主 机 故 障、短 路 、触 电 或
起火。
※配件的 USB 电源线是充电专用的。

请 先 确 认 充电 端 子 未 残 留 化 妆 品或 没
有水 渍后，再充电。

请 勿 将 主 机 投 入 火 中以 及 在 加 热 、高
温 、高 压 的 环 境 下 充 电 、使 用 和 放 置
本 机 。
本产品内置充电电池。
会引起主机发热、破损或起火。

着火注意

请务 必 使 用100 V ~2 40 V 交流电 压。
电 源 适 配 器 及USB电 源 线 须 完 全 插 入
插 头 中 。在 海 外 使 用 时 请 确 认 插 头 、
电 压 情况以 后再 使 用。

可能会引起 短路 、触电或 起火。

万一发生异常，请立即切断电源，停止使
用。

可能会发生功能异常、冒烟、异响、异
味等不良情况，请立即停止使用。

请务必使用专用USB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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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告（ 海 外 使 用 注 意 事 项 ）

有时因地区、住 宿地不同，插头形 状 、电 压也稍有不同。
请务 必 确认 后 使 用。
关于插头转换 请咨询经 销商。

请 务 必 确 认 插 头 、电 压 情 况 以 后 再 使
用。
可能引起主机故障、发热或 起火。 着火注意

请务 必 使 用直流 5 V的USB电源 。

可能会引起 触电或 起火。
务必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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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前

配 件

各 个 部 位 的 名 称 与 功 能

●  科技眼 贴 ●  USB电源线（ 磁吸式）※ ●  使 用说明书

为提 升产品品质，主机、配 件的设计 和规 格如有改变，将不 做另行通 知。

开机/加档键

关机/减档键

主机(控制器)　 左右各一个

●正面

※请 勿在本 产品以 外 使 用。

●背面

充电端子

●  高光眼 精华、肌电眼 精华

待机
档位1
档位2
档位3

档位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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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眼 贴

●右眼 ●左眼

功能

开机 使 用10分 钟后，电源自动关闭。

自动关 机
主机(控制器)为IP X 5防水 规 格 。
本 产品 无 法 应 对 强 水 压的 水 流 冲 洗 及 浸 泡，在 浴 室 、厨 房 等
高温高湿场所 使 用时，请务 必注意。

防水 机能

控制器安装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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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前

使
用
前

充电

使 用 前

全部白色 指示灯亮灯 后、熄 灭 。
此时，请拔出USB电源线。
约2小时（约25℃室温环境下）。
约5小时。

充电时

充电 结束

充电时间
使 用时间

※ 因充电环境、剩余电量的不同，充电时间及使用时间也会稍微不同。

注 意 控制器及充电端口沾有水渍时，请充分擦干。若在残留水渍情况下进行充电或保管，可能会导致主机故
障。

请将磁吸式充电端子正确装置在控制器的充电端子
之上 。如果反向安装则无法开始充电。
首次充电时，请务必充满电后再使用。
初次使用或长时间不使用时，即使电量显示充足，也
可能只能使用很短时间。请充电后再使用。
请使用市场销售的合规的电源适配器。

电源适配器※

※形状仅供参考。
※本产品不提供标配电源适配器。

控制器(背面) USB电源线 USB电源线控制器(背面)

充满电

电量少
闪烁
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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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使 用 方 法

1 清洁面部。头发长时，可将头发绑好再使用。

卸 妆、洁 面后，请在眼 周涂 抹 标 配 的 精 华 液 。
※请 勿 使 用标 配 精 华 液以 外 的 精 华 液 。

※科 技 眼 贴 是 使 用 耗 材。
※注 意 请 勿 让科 技 眼 贴 的 磁 吸 部分 沾上 精 华 液 。

3 在眼 周贴上科技眼 贴。

取 出 科 技 眼 贴 。根 据 科 技 眼 贴 L / R 指 示 分 别 贴 于 左 /
右 眼 ，避 免 紧 贴 眼 睛 边 缘 ，从 下 而 上 贴 合 眼 周 。稍 稍
提 拉 再 贴 于眼 周能 使 护理 效 果 更 好 。

磁吸部分

2 涂抹精华液。

将 高光 眼 精 华 涂 抹于眼 圈 内（图 示 浅色阴 影处 ），将肌电 眼
精 华 涂 抹于 外 眼 角至 额 头 眉弓处（图 示 深色阴 影处 ）。
※每支 精 华 单边 眼 部用量 为1 泵 。

肌电 眼 精 华

高光 眼 精 华

使 用 前 请 注 意：为 防 止 肌 肤 问 题，请 务 必 先 进 行 肌 肤 适 应 性 测 试 。
首 次 使 用 时，请 先 在 手 臂 内 侧 涂 抹 眼 部 精 华，进 行 肌 肤 适 应 性 性 测 试 。
如 有 不 适，请 立 即 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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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开 机 / 加 档 键 朝 上 方向安 装 控 制 器（ 控 制
器 不 分 左 右 ）。

2 将 待 机 状 态 下 的 控 制 器（ 2 个 ）安 装
在科技眼 贴上

开始 护理

长 按 左 右 控 制 器 开 机 / 加 档 键 1 秒 以 上 开 机 。
确认控制器处于待机状态。

1 开机

待 机 状 态 时 3 颗 指 示 灯 同 时 闪 烁 。

待 机 状 态 时 E M S 档 位 强 度 为 0 档（ 无 输 出 ）。

开机/加档键

档位指示灯

若 控 制 器 电 量 不 足 时，第二颗档位指示灯闪 烁 。

指示灯 处 理方法

第二颗档位指
示灯闪烁 5 次

第二颗档位指
示灯闪烁 2 次

剩余电量不足。请充电。

剩余电量变少。下次使用前请
充电。

安 装 时 请 不 要 下 按 控 制 器 的 按 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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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 择需求 档位

E M S 输 出 强 度 可 供 3 档 选 择 。

短 按 控 制 器 的 开 机 / 关 机 键 可 调 节 档 位 。初 次 使
用或 未 适 应 时，请 务 必 从 1 档 开 始 使 用 。如 若 使 用
中感到肌 肤异常，请立即停止使 用。

短 按 开 机 / 加 档 键 调 高 档 位 。短 按 关 机 / 减 档 键
调 低 档 位 。 提 示

若 发 现 没 有EMS 体 感 或 左 右 体 感 不 一 样，可 先
参照“ 疑 似故障”（P.21）的内容，排除 故障。

使 用 过 程 中，可 能 会 听 到电 子 声 音，但 这 并 非 异 常 。

初次 使 用或 未 适应时，请务 必 从1档开始 使 用。
安装 控制器时请不要过 度 用力。可能会导致 控制器 破 损 。
肌 肤 感到疼 痛时 表 示档位过高，请调低 后再 使 用。

注 意

开机/加档键

关机/减档键
档位指示灯

档位 0 3
（无输出） （最大）弱 强

档位指示灯

档位 1
待机

档位 2
档位 3

闪烁 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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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护理完成4

护 理 过 程 中 若 想 暂 停 ，请 长 按 左 右 控 制 器 关 机 / 减 档
键 1 秒 以 上 关 机 。

开机 使 用十分 钟后，电源自动关闭。
用 手 按 住 科 技 眼 贴，取 下 控 制 器 。
从 下 而 上 轻 轻 摘 下 眼 贴，避 免 拉 扯 到 眼 部 皮 肤 。

科 技 眼 贴 是 使 用耗 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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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养方法（主机⸺控制器）

使 用 后

为保 持控制器的洁净，每次 使 用后，请务 必 进 行控制器的清洁。

1 请用强度稍弱的水流冲洗干净控制器（特别是背面的端子部位）。

请 勿 使 用 碱 性 清 洗 剂 、酒 精 、稀 释 剂 、汽 油 、卸
甲油等溶 剂及药品，或具有研 磨 效 果的研 磨 剂擦
拭 控制器 。

保 养时务 必先关闭电源 。
否则可能会导致 触电、短路 、起火。

注 意

清洁后请放置在通风、干净的地方保管。
请勿在沾有精华液的状态下放置。

2 用 柔 软 的 干 布 擦 除 水 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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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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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养

保 管方法

请 保 管在儿童接 触不到、通 风干净的地方。
长 期不 使 用时，请将电源 适配 器 从插座上拔出，同时从控制器上拔出USB电源线，再进 行保 管。
请 勿放置在高温高湿（火 旁、烈日下、浴室等）的地方。

保 养与检 查

长时间不 使 用需要再次 使 用时，请先确认 控制器 是否 处于正常操 作 状态。
本 机出现操 作异常时，送 修前可先参照“ 疑 似故障”（P.21~P.22）的内容，排查故障。
若故障 仍无法排除时，请准备 好购买凭证 , 咨询当地 经 销商或中国总 代 理（P.29）。

仅
限
平
台
审
核
备
案
使
用
，
有
效
期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仅
限
平
台
审
核
备
案
使
用
，
有
效
期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仅
限
平
台
审
核
备
案
使
用
，
有
效
期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仅
限
平
台
审
核
备
案
使
用
，
有
效
期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仅
限
平
台
审
核
备
案
使
用
，
有
效
期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仅
限
平
台
审
核
备
案
使
用
，
有
效
期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2 1

状况 可能原因和排除故障的方法

E M S 体 感 弱
、 没 有 体 感

●调高档位（P.17）。

●眼贴电极未与肌肤充分贴合，请正确地粘贴科技眼贴（P.15）。

疑 似故障
使 用本 产品过 程中如有异常，送 检 维 修前可先确认以下项目。

须 知

●剩余电量不足，EMS体感变弱；此时，请充电（P.14）。

E M S 左 右 体
感 不 一 样

●眼贴电极未与肌肤充分贴合，请正确地粘贴科技眼贴（P.15）。

●精华液不足。请先摘下眼贴适当增加精华液。

●左右开始的时间不一样会导致体感强弱产生时间差。

●剩余电量不足，EMS体感变弱；此时，请充电（P.14）。

●因左右脸颊的肌肉位置及肌肉状态有差异，导致不一定能获得相同体感。

电 流 刺 痛 感
●调低档位。初次使用时，请务必从1 档开始使用（P.17）。

●肌肤干燥。请适当增加精华液，保持肌肤的湿润度。

可适当调整眼贴至体感更明显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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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
知

状况 可能原因和排除故障的方法

充 满 电 也 只 能
使 用 几 分 钟

●开机使用10分钟后，电源自动关闭。

●电量不足，请充电 （P.14）。

●电池寿命问题。请咨询当地 经 销商或中国总 代 理（P.29）。

无 法 开 机
●长按开机/加档键1秒以上（P.16）。

●电量不足，请充电（P.14）。

无 法 充 电

●将电源适配器完全插入到家用插座上（P.14）。

●请将USB电源线安装到控制器上（P.14）。

操 作 过 程 中 听 到 电 子 声 音 ●是正常的运行声音，并非故障。

●没正确地充电，请确认充电指示灯有闪烁（P.14)。

●控制器的充电端子和USB电源线的充电端子可能有污渍，请擦除污渍。

●没有以正确的方向连接磁吸式充电端子。

眼 贴 无 法
贴 紧 脸 部

眼 贴 在 使 用
过 程 中 脱 落

●洁净面部，洗去面部多余皮脂。

●使用标配精华液以外的精华液会使科技眼贴容易脱落。请使用标配精华液。

●洁净面部，洗去面部多余皮脂。

●可能粘贴过程中过度拉伸了科技眼贴。请用手轻扶眼贴，辅助其与肌肤充分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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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周 使 用 2 ~ 3 次 ， 每 次 使 用 时 间 约 为 1 0 分 钟 。
※开 机 使用1 0 分 钟 后，电 源自动 关 闭 。
※ 依 据 皮 肤 状 态，调 整 使 用 次 数 。
※ 使 用时，务 必 注 意 肌 肤 是 否 出 现 异 常 。如 有 异 常，暂 停 使 用 。
　 如 果 皮 肤 不 适 应，请 停 止 使 用 。

Q

可 否 连 续 使 用Q

A

A 本 产品推荐 使 用时间为每周使 用2  ~  3次，单次 使 用时间约为10
分 钟。

常见问题

是 否 可 以 浴 室 使 用Q A 本 产品虽为IP X 5的防水 规 格，但为保 持功能正常，请 勿在浴室（淋
浴 、浴 缸）中使 用。

是 否 可 以 在 睡 眠 中 使 用Q A 请 勿在睡眠中使 用。

推 荐 的 使 用
频 率 以 及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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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右 脸 的 体 感 不 一 样Q A 因面部 左右肌肉位置及 状 态 有差异，可能导致 左右脸的体 感不一
样。可适当调整科技眼贴贴于体感更明显的位置。

皮 肤 上 出 现 了
皮 疹 、 炎 症 和 瘙 痒Q A 可 能 是EMS 不 耐 受 导 致 的，请 暂 停 使 用。次日若 情 况 仍 未 好 转，

请立即咨询专业医生。

出 现 了 不 适 感 和 疲 劳 感Q A 可能 是EMS不耐受导致的。在不适感消退前，请 停止 使 用。

出 现 了 牙 痛 的 情 况Q A 正进 行牙齿治 疗、补 牙或 有种植牙的人士 使 用时可能 会导致
牙痛。如出现不适，请立即咨询专业医生。

晒 伤 或 剃 毛 后
是 否 能 马 上 使 用Q A 可能会导致炎症。发生肌 肤问题请立即停止 使 用并咨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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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 肤 上 出 现 了 红 印Q A 由于科 技眼 贴的粘 贴，皮 肤 可能 会出现暂时 性的发 红，次日若 情 况
仍未 好转，请咨询专业医生。

在 脸 上 留 下 了
眼 贴 的 痕 迹Q A 使 用后 可 能 会 在 脸 上 留 下 科 技 眼 贴 的 印 痕 ， 一 段时间 后 就 会 消

失，可放心 使 用。

是 否 能 在 眼 周
以 外 的 部 位 使 用Q A 请 勿在眼 周以 外部位 使 用。

是 否 能 不 涂 抹
精 华 液 使 用Q A 不 建 议 。 不 涂 抹 精 华 液 会 影 响 眼 贴 整 体 的 导 电 性 和 粘 贴 性 ，

减 弱 护 理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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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定 输 入

配 件

产 地

材 质

产 品 重 量

使 用 电 池

DC 5 V  0.5 A

科技眼 贴・・・・・・・・・・・・・・・・・・・・・・・・・・・・・8 对
精 华 液 ( 高 光 、肌电 )・・・・・・・・・・・・・・・・・・・各 1 支
USB电 源 线（ 磁 吸 式 ）・・・・・・・・・・・・・・・・・1 条
使 用说 明书 ・・・・・・・・・・・・・・・・・・・・・・・・・・1 本

控制器：中国制造 　 　 科技眼 贴：日本制造

控制器：PC、PET 树 脂 　 　 科技眼 贴：PET 树 脂、钕铁 硼磁 体 、凝 胶片

控制器：约11g（1个）　 　 科技眼 贴：约3g

锂离子充电电池

推 荐 环 境 温 度 1 0 ℃ ～ 3 5 ℃

充 电 时 间 约2小时  ※充电 环境不同，充电时间有差异。

使 用 时 间 约 5 小 时（ 满电 状 态 ） ※使 用环 境 和EMS 档 位 不同，可 使 用时间 有 差 异 。

防 水 机 能 IPX 5

外 观 尺 寸 控制器：约W 23ｘH41ｘD13（mm）　 　 科技眼 贴：约W 80×H72×D4（mm）

产品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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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后 服 务

本操作指引仅适用于废弃主机，不能用于正常的产品维修。
若自行拆卸导致主机的故障，请恕无法提供正常的售后服务。

拆出控制器背面的4处橡胶塞和螺
钉 、拆掉面盖。

拆出固定主板的2处
螺钉。

① ② ③ ④

电 池

参考下图①~④的步骤拆卸电池 。
※ 两 台 控 制 器 拆 卸 步 骤 相 同 。

主 板

透 明 胶 带

翻转主板、剪断红色、黑色两条电
线，取下电池。

用透明胶带等固定两条电线，请勿使
两条电线相互接触。

面 盖

本 体 背 面

电 线

务必一根一根地先后切断电线，
请勿触碰断口部位。橡 胶 塞

螺 钉

关于内置充电电池的废弃

本 机内置充电电池，废弃前务 必先取出。
拆卸电池时，请关闭电源，拔出USB电源线 。
拆卸电池时，需要使 用螺丝刀，请注意安全 避免受伤。
拆卸电池时，请避免硬 物划伤电池。※可能会引起电池 发热、起火 等。
拆卸下来的电池，请遵 循当地 政 策（废弃及回收办法）进 行处 理 。

关于废弃
废弃本 产品时，请依 照当地法律规定进 行废弃。

本 产品所 使 用的锂离子充电电池，是贵重的可回收资源 。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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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害物质或元素的说明

环 保 使 用 期 限

此 标 识 指 期 限 （ 十 年 ） ， 电 子 产 品 中 含 有 的 有 毒 有 害 物 质 或 元 素 在 正 常 的 条 件 下 不 会 发 生 外
漏 或 突 变 ， 用 户 使 用 该 电 子 产 品 不 会 对 环 境 造 成 严 重 污 染 或 对 其 人 身 、 财 产 造 成 严 重 损 害 的
期 限 。

〇 ： 表 示 该 有 害 物 质 在 该 部 件 所 有 均 质
材 料 中 的 含 量 均 G B / T 2 6 5 7 2 规 定 的 限
量 要 求 以 下 。

× ： 表 示 该 有 害 物 质 至 少 在 该 部 件 的 某
一 均 质 材 料 中 的 含 量 超 出 G B / T 2 6 5 7 2
规 定 的 限 量 要 求 。
      但 是 上 述 打 “ × ” 的 部 件 ， 符 合 中
国 R o H S 法 规 要 求（属 于 豁 免 的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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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

有关 本 产品的质保 和维 修 等，如有不明之 处，可咨询以下的客 户服务热线。

中国总 代 理：
广东倍 捷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地 址：广东省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财富广场
客 户服务热线：400-931-8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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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 修
正常使 用过 程中如出现故障，自购买当日起 1 年内保 修（耗 材、配 件除 外）。
另外，超 过 保 修 期后，寄送 产品的运输 费用由用户自行承 担。
超 过 保 修 期后发生的故障，按实际维 修 费用收取 。
保 修 期内的维 修 也可能 产生费用，请详细阅读免费维 修 规定的说明。
万一发生故障，请联系当地 经 销商或中国总 代 理（P.29）。

※本保修卡对免费维修的时间及条件进行了一定约束，但并非是对客户在法律上应享有的权利进行限制。如对过了保修期的修理尚有不明之处，可向购买本
产品的经销商咨询。
※因自然使用所导致的本品性能劣化、消耗及消耗品的更换属于无偿保修对象范围外。
※保修地域仅限中国大陆地区。

6. 保修地域仅限中国大陆地区。
This warranty is  valid only in China.

根 据 使 用 说 明 书 及 本 产 品 上 所 贴 的 标 签 上 的 相 关 内 容 进 行 。使 用 时，
所 出 现 的 故 障，可 携 带 本 产 品 前 往 购 买 本 产 品 的 经 销 商 处 接 受 免 费 维
修。
保 修 期 间，产 品 发 生 故 障 并 需 要 接 受 免 费 维 修 时，请 携 带 本 产 品 及 其
保修卡前往购买本产品的经销商处接受免费维修。
住址搬迁时，请提前与购买本产品的经销商联系。
如将本产品送作他人使用而导致本产品无法接受本说明书中所记载经
销商的免费维修时，请咨询当地经销商或中国总代理（P.29）。
保修期间，以下情况不属于无偿保修的对象范围

（1） 使用不当或不当的维修及改造所造成的故障及损伤
（2） 电池及消耗品、配件等零部件更换时
（3） 因以下①~⑩而导致的故障及损伤

火 灾 、地 震 、水 灾 、以 及 其 他 自 然 灾 害，环 境 污 染，以 及 战 争 和 冲
突造成的损坏
顾客疏忽导致的损伤，如坠落、浸泡、盗窃、遗失等情况
当出现改装或者拆卸的迹象时
当确认产品使用了我们公司没有预期的使用方式，或不遵守我们
公司提供的使用说明和安全说明时
保修证书或发票未附上时，或当购买日期和销售商名称未填写或
盖章，或文字已被改写时
当 根 据 我 们 的 销 售 记 录 等 判 断 产 品 被 转 让，转 售，或 为 二 手 商 品

（包括拍卖购买、私人销售或从非授权经销商购买等）时
当从制造和销售开始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修理或更换零部件的安
排变得困难时
其他以上记理由为标准，我司判断不合适免费修理时。 

1.

2.

3.
4.

5.

免 费 维 修 的 相 关 规 定

①使用不当 ②购买后，因运输、移动及跌落 ③不当的维修及
改造 ④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使用 ⑤与本产品连接的其他电
器设备的异常 ⑥非一般家用情况（例如：需长时间使用或使用
异常电压等的商用情况)使用 ⑦（若说明书有指定的情况下）
用指定以外的方法通电 ⑧使用非原装部件 ⑨装载在车辆、船
舶上 ⑩在海外使用。

（4）

（5）
（6）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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ヤーマン株式会 社
制造商

请经销商将带有※的必填栏填写完毕相关的信息，然后交回客户保管。

凭卡修理保 修 卡No.

Y J M D 0 N - C P

名 称

品 类 型 号

门店名称/地址/联系

时 间

自 购 买 本 产 品

请 贴 上 标 有 购 买日期的
明 细或 者 将 其 与本 质 保 书

一 起 保 管 。

対 象

仅 本 体（ 控 制 器 ）

〒135-0045 東京都江東区古石場1-4-4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保       

修

※
经
销
商

当 日 起 1 年 内

本保修卡承诺根据记录的内容免费维修。
左列“免费保修期”内发生故障时，请您携带本产品及保修卡前往
购买本产品的经销商进行维修。

・如果本卡的空白栏中没有按规定填上购买日期或没有购买明
细，则此保修卡无效。

・本保修卡不接受补办，请妥善保管。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美的财富广场
客户服务中心：400-931-8556
中国官网 ：https://www.ya-manchina.com/

广东倍捷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中国总代理

日本官网

家 用 美 容 仪

全 新 一 代 科 技 眼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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